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政办发〔2018〕52号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统一城镇职工
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实施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医疗保障制度，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根据国家、省关于推进大病保险有关精神及《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宁政发〔2018〕75号）要求，现就统一我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提出如下意见。

一、原则与目标

按照“以人为本、统筹协调，政府主导、专业运作，责任共担、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医疗消费水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大病保险制度。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等制度的有效衔接，切实减轻参保人员大病医疗费用负担。实行市级统筹，统一政策、统一组织实施，提高大病保险资金使用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利用商业保险机构专业优势，进一步提高大病保险的运行效率、服务水平和质量。

二、统一保障内容

（一）保障对象：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以下统称“参保人员”）。

（二）保障范围：参保人员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大学生为一个学年）发生的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职工医保住院和门诊特定项目、城乡居民医保住院和门诊大病的医疗费用，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基础上，个人自付费用超过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上部分，由大病保险按规定予以支付。

（三）保障水平：起付标准以本市上一年度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左右设置（现暂定为2万元）。对起付标准以上费用实行“分段计算，累加支付”，不设最高支付限额。具体办法如下：

职工医保：起付标准以上至4万元（含4万元，下同）部分，支付60%；4万元（不含4万元，下同）以上至6万元部分，支付65%；6万元以上至8万元部分，支付70%；8万元以上至10万元部分，支付75%；10万元以上部分，支付80%。

城乡居民医保：起付标准以上至4万元部分，支付50%；4万元以上至6万元部分，支付55%；6万元以上至8万元部分，支付60%；8万元以上至10万元部分，支付65%；10万元以上部分，支付70%。

对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医保的，符合规定的困难人员，大病保险实施精准保障。起付标准按上述规定标准的50%执行，各费用段支付比例在上述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

三、统一资金来源

建立大病保险资金，资金分别从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中划拨。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情况、基本医疗保险筹资能力和支付水平等，合理确定大病保险筹资标准。

四、统一承办方式

大病保险原则上采取政府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进行保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中心”）作为共同招标人，以政府招标形式确定我市大病保险承办的商业保险机构。符合基本准入条件的商业保险机构自愿参加投标。招标内容主要包括大病保险的筹资标准、盈利率、亏损率、运营成本、资金使用管理、配备的承办和管理力量等。按照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合理控制商业保险机构盈利率、亏损率和运营成本。其中，盈利率不超过大病保险资金的1.5%，亏损率不低于大病保险资金的1.5%，运营成本率控制在大病保险资金的1.5%以内。实际盈利不超过中标盈利率部分、实际亏损不超过中标亏损率部分，由商业保险机构自负盈亏。实际盈利超出中标盈利率部分，全部返还医疗保险基金；实际亏损超出中标亏损率部分，由商业保险机构、医保基金按中标合同约定共担。上述返还基金或需要医保基金共担的资金，通过调整次年大病保险划拨资金实现。

五、合同与服务管理

市社保中心与中标商业保险机构签订大病保险合同，在合同中明确中标承诺，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合作期限原则上不低于三年，可试签一年。建立以服务质量、经办水平和参保人员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办法（考核办法另行制定）。合同一方因违反合同约定或发生其他严重损害参保人员权益的情况，另一方可提前终止或解除合同，并依法追究责任。

中标商业保险机构应配备专业队伍，与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联合办公的形式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商业保险机构在医疗费用核查方面的专业优势；按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授权和要求，建立大病保险结算系统，保障参保人员本地就医直接刷卡结算和异地就医“一站式”报销服务；确保市社保中心提供的相关信息的安全，防止信息外泄和滥用；对大病保险资金独立核算，确保大病保险医疗费用按时足额支付。

六、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大病保险制度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要举措，是切实避免高额医疗费用人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有力保障，市有关部门及各区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密切配合，共同推进，解决好实际运行中具体问题。

发展改革部门要做好各部门统筹协调和政策指导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商业保险机构的监督考核，督促商业保险机构按合同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做好与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服务的衔接，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疗费用的管控，畅通咨询渠道，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财政部门要加强医保基金支出预算管理，规范大病保险资金划转流程。卫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和质量的监管。民政部门要做好医疗救助与大病保险的衔接工作。审计部门要做好大病保险资金审计工作。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商业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监管，对商业保险机构的违规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查处。

七、其他

（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医疗保险政策变化、大病保险资金运行情况、大病保险规模及经办管理等因素，对大病保险保障内容、筹资标准、运营成本等适时调整。

（二）在正常招投标不能确定承办机构的情况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本办法规定的大病保险保障内容、资金来源、服务管理等具体负责承办大病保险服务。

（三）本实施意见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2018年做好涉及政策待遇调整及制度运行各项工作，原我市城镇职工和居民大病保险，以及栖霞、雨花台、江宁、浦口、六合、溧水和高淳等七区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相关政策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废止。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5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5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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